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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区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及住宅用地供应相关计划

一、计划目的和意义

为继续深化土地供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地的科

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积极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

促进我市社会经济计划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全面推进节约集

约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

规范》（国土资发〔2010〕117 号）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以

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要求，结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以及土地市场供

需情况等，制定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建立住宅用地供给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

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贯

彻落实国家、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房地产调控工作的决策部

署，根据近年住宅用地供应情况及目前市场需求，制定清远

市区住宅用地供应相关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集约节约用地，精准高效

配置土地资源，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充分发挥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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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供应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闸门作用。以土地供应结构

调整和利用方式转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综合

服务水平，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供需平衡，盘活存量。统筹清远市区发展用地需求，

保持土地供需动态基本平衡。加大对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力度

和存量土地挖潜力度，优先供应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

2.突出重点，有保有压。优先保障民生项目、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现代化服务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和先进

制造业项目，稳定房地产用地供应，通过确定国有建设用地

的供应总量、用途结构、空间分布和供应时序，调节产业结

构和区域发展速度，保障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3.健全机制，节约集约。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规范

土地供应方式，积极探索租让结合、先租后让、弹性出让等

差别化土地出让方式，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和土地

集约集约利用。

三、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 号）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

土资发〔2010〕1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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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

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建房〔2017〕

80 号）

四、清远市区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3 年度清远市区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

932.02 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3 年度清远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中，商服

用地 63.82 公顷，占比 6.85%；工矿仓储用地 346.42 公顷，

占比 37.17%；住宅用地 240.69 公顷，占比 25.82%；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4.78 公顷，占比 4.8%；交通运输用地

182.99 公顷，占比 19.63%；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1.38 公

顷，占比 2.29%；特殊用地 31.93 公顷，占比 3.43%。

2023 年度清远市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总出让面

积合计 547.12 公顷；其中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311.58 公顷，

占总出让面积 56.95%。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商服用地供应主要分布在

龙塘镇银盏林场、洲心街道等区域；住宅用地供应主要分布

在东城街道、洲心街道等区域；工矿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高

新区、飞来峡、源潭等区域；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

分布在东城街道、横荷街道等区域。

（四）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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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供应计划的引导和统筹作用。坚持计划控制、统

一有序的原则，结合各街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土地资源

利用情况等，通盘考虑供应土地的结构、布局和时序并规范

供应，保障土地供应计划的严肃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切

实提高市场响应度和土地供应成交率。

2.优化土地供应结构。突出土地要素保障在经济发展中

的支撑作用，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充分保障民生项目、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污染少税利高的产业项目，从严控制限

制类项目用地，严禁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产能过剩等

禁止类项目安排用地。

3.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并严格执行产业用地土

地使用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标准，合理控制产业用地规模和项

目实施进度，大力支持产业向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集聚，

严格控制规划工业用地红线外单独选址建设。控制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使用规模，积极探索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地

有偿使用。加强低效、闲置土地、批而未供土地清理，提高

供地率和用地效益。

（五）保障措施

1.加强土地供应服务效率质量。计划实施中严格执行土

地供应政策，落实集体决策的管理制度，把握全面，突出重

点，强化服务。对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等，

采取“提前介入、绿色通道、全程跟踪”措施，切实保障项

目供地。

2.加强计划实施的部门联动机制。市、县两级的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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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环保等部门应加强部门协作配合，主动提供服务，提

高办事效率，共同做好列入计划的项目的供地前期工作。各

街镇应配合做好征地拆迁、清表平整等工作，及时汇报并共

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实

施顺畅。

3.加强计划执行的跟踪监管机制。市土地储备局、广清

园、清城分局、清新分局及高新区分局应建立计划实施的动

态跟踪管理制度，定期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

响供应计划执行的，应及时告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供应计划，做好计

划调整工作，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计划执行情况。

五、住宅用地供应相关计划

（一）清远市区 2023 年度住宅供应计划

清远市区 2023 年度住宅供应计划量为 240.69 公顷，主

要分布在东城街道、洲心街道等区域。其中：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为 240.69 公顷；

租赁住房用地 0 公顷。

（二）清远市区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2023-2025

年）

根据自然资源部要求，应以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为依

据，确定住宅用地供应“五类”调控目标。其中，对消化周

期在 36 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 个月的，要减少供

地；18-12 个月的，要持平供地；12-6 个月的，要增长供地；

6 个月以下的，要显著增加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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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住建局提供的商品房库存情况，截止 2023 年 1

月，清城区商品房消化周期为 22.6 个月，清新区商品房消

化周期为 35.9 个月，结合去年住宅用地供应量、稳定市场

预期等因素，市区住宅用地供应调控目标确定为“减少供

地”。

2023-2025 年三年，清远市区住宅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

690.69 公顷，其中：2023 年计划供应 240.69 公顷，2024 年

计划供应 230 公顷，2025 年计划供应 220 公顷。

坚持重大基础设施优先、重点地区优先、产业引导与空

间聚集等原则，2023 年至 2025 年住宅用地供应以住宅用地

供应主要分布在东城街道、洲心街道等区域；再结合宗地条

件相对成熟、配套成本可控、市场集中认可、土地价值可预

期等因素，分期分批推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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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附表

1.清远市区202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仓

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特殊

用地

清远

市区
932.02 63.82 346.42 240.69 44.78 182.99 21.38 31.93

占比 100.00% 6.85% 37.17% 25.82% 4.80% 19.63% 2.29% 3.43%

备注：清远市区包含清城区、清新区及高新区

2.清远市区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分解表（2023-2025年）

单位：公顷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三年合计 年均

清远市区

住宅用地

计划供应量

240.69 230 220 690.69 230.23

备注：清远市区包含清城区、清新区及高新区


